
國立空中大學學生中英文證件申請須知 
 

78.05.16 本校第 90 次行政會議通過 

80.09.09 本校第 13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5.06.18 本校第 18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7.06.16 本校第 20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4.24 本校 89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6.08 本校 89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1.04 本校 93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3.17 本校 9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4.06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30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4.20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3.28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9.25本校114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附表) 
 

一、本校學生申請中英文證件，均依本須知辦理。 

二、本校學生有學則第八條所列情形者，不發給任何與修業有關之證件。

三、本須知所指證件項目、費用、工作天數、申請應注意事項詳如附表。 

四、本須知所列各項證明文件可洽各學習指導中心（以下簡稱各中心）申請或以網路申

請方式辦理。各中心辦理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

至五時，國定假日除外。 

(一) 中心申請：請填具「國立空中大學中英文證件申請表」並持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

應收繳之物件辦理，申請人如不克親自申請時，可委由他人代為辦

理申請。委託辦理時應另填委託書並委由受託人攜帶雙方身分證明

文件正本，以資各中心承辦人員查驗。 

(二) 網路申請：申請人得以個人帳密登入國立空中大學教務行政資訊系統，依照所

需證件項目上網申請並完成繳費後，由教務處製發郵寄。各項中英

文證件如有應收繳之物件，申請人應主動將應收繳物件寄至本校教

務處辦理。 

五、凡申請就讀國外學校或海外學生，須由本校郵寄中英文證件至國外地址者，請於申

請證件時，自行填妥收寄件人及國外地址之信封並貼足所需郵資，以便寄發。 

六、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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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附表 

附 表 
 

 

項 目 
 

版本 
每份費 
用：新臺
幣（元） 

工作

天數 

 

申請對象 
 

應收繳物件 
 

備 註 

 

學生證 

補（換）發 

 

中文 

 

100 

 

每月製發 

2 次 

 
大學部全修生
專科部學生 

半身脫帽照
片 1 張；
換發者須繳
回舊證。 

一、限當學年期已
完成註冊繳費者。
二、每月 1 日、15
日送製，20 日及次
月 5 日寄發。 

 

 

 
在學證明書 

 
中文 

 
30 

 
3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專科部學生 

 一、限當學年期已完
成註冊繳費者。 
二、證明書效期：
暑期為 7、8 月；上
學期為 9 月至次年 1 
月；下學期為 2 至 6
月。三、中文在學證
明書由學習指導中
心現場製發。 

 
英文 

 
30 

 
10 日 

 

照片張數=申

請份數 

 

修業證明書 

中文 30 10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專科部學生 

照片張數=申 

請份數 

一、須已辦理退學

者。 

二、含歷年成績

表。 英文 30 10 日 
照片張數=申 

請份數✽2 
學期成績單
暨學分證明
書補發 

 

中文 
 

20 
 

5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大學部選修生
專科部學生 

 學習指導中心得現

場製發 

 

學期成績單 
 

英文 
 

20 
 

7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大學部選修生 
專科部學生 

  

試辦期間學

分證明書 

 

中文 
 

20 
 

7 日 
72 至 74 年選修
教育部試辦期 
間課程及格者 

申請人國民

身分證影本 

本項得採現場或通
信申請，無網路申
請。 

 

歷年成績表 

中文 30 5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大學部選修生
專科部學生 

 現場申請由學習指 

導中心逕發 

英文 30 7 日 
  

 

學業成績表 

中文 30 5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大學部選修生
專科部學生 

 現場申請由學習指 

導中心逕發 

英文 30 7 日 
  

 
畢業名次證

明 

 

中文 

 

30 

 

7 日 

大學部畢業生
專科部畢業生 
(專科部限 97
學年度以後畢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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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附表 
 

應屆畢業證

明書 

 
中文 

 
30 

當學期提
出畢業申
請後 15 日 

大學部及專科
部當學期應屆
畢業生 

照片張數=申

請份數（專

科部免附） 

 

臨時畢業證

明書 

 
中文 

 
30 

當學期畢
業複審通
過後 15 日 

大學部及專科
部當學期應屆
畢業生 

照片張數=申

請份數（專

科部免附） 

 

中文畢業/學
位 證 書 補 

（換）發 

 

中文 
 

100 
 

10 日 
大學部畢業生

專科部畢業生 

換發者須繳

回舊證 

 

英文學位證 

書 
英文 100 10 日 大學部畢業生 

 限申請 1 次（1 

份） 

 
英文學位證

明書 

 
 

英文 

 
 

30 

 
 

10 日 

 
大學部畢業生

專科部畢業生 

 大學部畢業生須先
申請英文學位證 
書，如該證書遺失
或破損時，才得申
請本項。 

申請學程學

分證明書審

查作業（含微

學程學分證

明書） 

 
中文 

 

 

130 

 

 
審查合格

後 5 日 

 

 

大學部全修生 

 

具申請人簽

名之學程修

課成績暨證

明書申請表 

一、申請本項者，
無論審查結果是否
通過，均須自付審
查作業費用。 
二、申請微學程學
分證明書者，僅限
中文版本。 

 
英文 

學程學分證

明書補（換）

發（含微學程

學分證明書） 

 

中文 
 

 

100 

 

 

10 日 

 

已核發該項學

程學分證明書

者 

 
換發者須繳

回舊證 

一、須註明所需學
程名稱。 
二、補（換）發微
學程學分證明書 
者，僅限中文版 
本。 

 

英文 

 
證書影本用

印 

 
同

正本 

 

20 

 

10 日 

 
已取得該項證

書者 

 
證書影本=申

請份數 

一、申請人須自行
影印。 
二、申請本項者，
僅限證書原件且未
護貝者。 

 

說明： 

一、每份證件如非現場領取者，應自附回郵信封。 

二、工作天數不含學習指導中心將申請案郵寄至教務處及教務處郵寄至申請人之時間；

網路申請者，工作天數由繳費銷帳且應收繳物件寄達教務處後開始計算。 

三、奉教育部 77 年 4 月 18 日台（77）社字第 16308 號函同意本校全修生得以學生證及當

學期選課卡併同使用以代替在學證明書，不另製發書面證明；倘仍需書面證明，請參閱

附表「在學證明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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